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

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 

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齐峰新材”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2024年1月1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

上市审核中心审核，并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2月2日出具的《关于

同意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4〕

254号）。 

2024年4月13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和《2024年一季度报告》



长17.39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,677.99万元，同比增长2690.93%；实

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1,756.89万元，同比增长

3527.93%（扭亏为盈）。



证编号：370100680001。现就职于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从业14年。 

王庆宾承诺对此前签署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将一直承担相应





16、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。 

17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

断的重大事项。 

18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

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项。 

19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

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会后事项的承诺函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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